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微學程證明書申請表　　　　　　1/2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修習微學程
	□智慧創意設計跨領域創新微學程
□智慧多媒體設計跨領域創新微學程
□大數據智慧程式開發跨領域創新微學程
□其他：　　　　　　　　　　　　　　　     

	學生相關資訊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
	學制別
	□二技　  □四技　  □專班　 □碩士班
□博士班  □其他: 　　　　　　　　

	姓名
	
	學號
	

	系所／班級別
	
	身分證字號
	

	手機
	
	E-mail
	

	銀行／分行
	
	銀行帳號
	

	修畢學分課程資訊

	序號
	課程類別
	學年度/學期
	科目名稱
	授課教師
	學分數
	成績

	1
	□基礎□核心□總整□其他
	學年度
上／下學期
	
	
	
	

	2
	□基礎□核心□總整□其他
	學年度
上／下學期
	
	
	
	

	3
	□基礎□核心□總整□其他
	學年度
上／下學期
	
	
	
	

	4
	□基礎□核心□總整□其他
	學年度
上／下學期
	
	
	
	

	5
	□基礎□核心□總整□其他
	學年度
上／下學期
	
	
	
	

	6
	□基礎□核心□總整□其他
	學年度
上／下學期
	
	
	
	

	7
	□基礎□核心□總整□其他
	學年度
上／下學期
	
	
	
	

	8
	□基礎□核心□總整□其他
	學年度
上／下學期
	
	
	
	

	合計
	共修習  　　 門課程，學分數合計 　 　學分。
□已檢附歷年成績單，並以螢光筆標記該學程之課程。

	注意事項:
1、 學生修習微學程課程前，應先申請修習微學程獲准列冊。
2、 學生須於修畢該微學程規定修習之全部課程且成績及格獲得應修之學分數後，始可填表申請證明書。
3、 歷年成績單請至教務處(進修部)註冊組申請，如微學分超過上限未列於成績單，請至課務組申請修習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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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學程承辦人及單位主管審查意見及簽章
	□該生為修習微學程報名在冊。
□該生已修畢本微學程課程，且學分數及成績無誤。
□該生未修畢本學程課程。
承辦人核章：
執行單位主管核章：

	證書及獎勵金核發
(教務處教學資源組)
	□已受理證書核發，預定　　年　　月　　日可至本組領取證書。
□已受理證書核發，預定　　年　　月　　日　　　　　場合中公開頒獎。
□已受理獎勵金申請，刻正進行匯款作業。
□已受理獎勵金核發，該生於　　　年　　月　　日簽領清冊。
學生簽名：
教務處承辦人核章：
教務處單位主管核章：



